
威海路妇儿市场再“发火”
消防部门出动9辆消防车，所幸火势不大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吕璐) 海口路通车一年
但路灯没亮起来。9日，记者采访得知，由于海口路位
置特殊，建设和管理方为崂山区，但供电范围属于市
南区，跨区供电协调过程复杂。相关负责人称，路灯
和箱式变电器已经安装完毕，正在调配供电流量和
走向，近期将为路灯供电。

住在海江路和海口路交叉口附近的刘女士每次
晚上购物回家都会绕开海口路，原因是海口路路灯
一直不亮。刘女士告诉记者，有一天晚上她在麦岛附
近换乘公交车，公交车迟迟不来，她就想沿海口路走
回家，思来想去觉得太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
法。

据了解，海口路在麦岛路和海江路中间的路段
已经通车一年多，马路南侧设有路灯，但一直不亮。
海口路和海江路交叉口附近有11路车和623路公交
车站。在海口路上开店的姜先生告诉记者，因为没有
路灯，行人就算走人行道也提心吊胆。

作为海口路路灯的主管部门，崂山区市政公用
局的工作人员解释称，海口路上的路灯在今年年初
就已安装完毕，路灯属崂山区管理，但供电范围在市
南区，需要崂山区供电部门和青岛市供电部门协调，
调配电路的流量和走向。8月底他们曾向市电业部门
进行过供电申请，直至现在没有得到批复。“因为是
跨区协调，所以相对费时。”崂山区供电部门工作人
员说，已经和市供电部门工作人员到现场勘察过，近
期将为路灯供电。

路灯“哑火”行人摸黑

海口路黑了一年多近期有望变亮

李沧区计生局通过开展活动激发社区计生人员
的敬业精神。通过计生园地、亲子活动、科普讲座等
形式，深入开展“青少年生殖健康”和“预防艾滋病”
项目等工作，实现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同宣传、同
管理、同服务”，将婚育观念的宣传逐渐融入到群众
日常文化生活之中。

李沧区计生局注重活动求创新,
抓好社区计生工作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曹
思扬) 9日19时30分左右，位
于威海路的青岛妇女儿童用
品批发市场3楼外侧广告牌起
火，火灾引爆广告牌上的灯管
发出爆炸声，消防部门共出动
9辆消防车20分钟内将火扑灭，
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9日20时，市民张先生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89772345，称
位于威海路的青岛妇女儿童
用品批发市场3楼起火。

2 0时 1 5分，记者赶到事

发现场，看到妇女儿童市场3

楼外一块大型广告牌的左下
方被烧光，消防队员站在消
防车的云梯上检查广告牌，
因火灾位置正对着威海路公
交站，火灾造成大量市民围
观，警方拉起了警戒线，公交
站附近交通拥堵。

“晚上 7点 3 0分左右，突
然传来一股烧焦的味道，我
抬头一看发现3楼的广告牌冒
出了黑烟，接着冒出花火，然
后就听到了爆炸声，周围摆地

摊的一看着火了，赶紧收拾东
西离开了。”威海路公交站旁
的一位商贩告诉记者。

采访中，不少围观的市
民都在感叹，妇女儿童用品
批 发 市 场 起 火 的 频 率 有 点
高。据了解，这是自去年以来
妇女儿童市场发生的第 3起
火灾。妇女儿童市场1楼的一
位商户告诉记者，事发时广
告牌外的灯光是打开的，灯
光烤得广告牌温度很高，火
灾发生后电业部门及时切断

了电源。
9日19时56分，青岛公安

发布微博，称该起火情系妇
女儿童市场3楼广告牌起火，
爆炸声系广告牌后的灯管爆
裂声。目前，消防部门已派出
9辆消防车前往扑救，暂未发
现人员伤亡。21时45分，青岛
公安再次发布微博称，妇女
儿童市场的火势已经扑灭，
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商场
内部未受影响，起火原因正
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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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残留着
大量烧焦的物品。

曹思扬 摄

 消防队员正
在检查着火的广
告牌。

曹思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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